
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大
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二届
三中全会以前的传统体制阶段；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统筹试
点及实施阶段；1995 年 3 月以后
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
合”阶段。

“家庭+单位”模式的瓦解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
家庭一直是养老的主要力量。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
我国，除了家庭之外，单位也开
始加入养老保障提供者的行列，

“劳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80 年代中期，我国家庭养老

能力受到削弱。 1984 年 10 月，中
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
开，对养老保障体制产生冲击。

养老保障制度的变革迫在
眉睫。 为此，国家开始在一些市、
县进行养老保障费用的社会统
筹试点。 1991 年 6 月，在试点的
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 明确宣布实行养老保障的
社会统筹。 社会统筹体制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 正式拉开了城镇职工
养老保障政策改革的开端。《决
定》力图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
体系，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
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社会统筹+个人账户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的试点阶段始于 1995年。1995年
3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明确提出了改革方向是实行社会
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还提出
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
两个具体实施办法， 并允许各地
结合本地实际选择试点。

1997 年 7 月，在总结改革经
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决定建立
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
向新的“统账结合”方案过渡。

1998 年 8 月，根据现实的一
些问题，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
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决定对有
关政策实施进一步调整。 主要内
容包括： 将原来 11 个行业的行
业内养老统筹移交给地方（省、
直辖市）管理；提高统筹层次，实
施省级统筹；养老金的差额缴拨
改为全额缴拨，并实施养老金社
会化发放。

2000 年 12 月， 国务院发布
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的试点方案》， 提出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的总目标是：建立独立于
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
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
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3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建设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
保障体系。

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决定》正式发布，明确了在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领域的
主要任务。

从 1993 年到 2005 年间一系
列变革措施下，中国养老保障体
系已经初步建成，制度改革已经
初见成效。

老龄化冲击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的三个大层次是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
老保险、个人商业养老保险。

2005 年左右，中国第一层次
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已从

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
扩大到其他所有制企业职工，惠
及中国 12%的人口；2000 年设立
作为养老储备的全国社保基金
也逐步发展壮大。

第二层次的补充养老保险
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壮大，截至
2004 年 3 月，全国建立企业年金
计划的企业有 22463 家，参加计
划的职工约为 702 万人，资产总
额近 600 亿元。

但是形势却依然不容乐
观。

对于中国的养老保障制
度，有学者评价，世界上可能找
不出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
过去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
养老保障体系改革蓝图数度经
历变迁。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缺位

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形
成了具有鲜明二元特征的养老
制度，在城市地区借鉴国外的离
退休制度，在农村只有极少数老
年人享受五保制度。 城市地区老
年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内容主
要倚重家庭，农村养老则主要是
依靠家庭。 这种格局直至今天仍
然没有多大的变化。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起
步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 早期农
保制度建设自 1998 年进入第三
阶段以后陷入僵局。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要求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
同社区保障、 国家救济相结合，
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

至今，农村养老保障没有实
现大的突破，部分地方开始新型
农保试点，但全国性政策试点尚

未开始。 学界普遍认为，农村居
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农村养老模
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社
会化养老保障的核心和基础。

2007 年 1 月 2 日， 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发布了《2008 年劳
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要点》，提出

“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 开展建立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 全面落实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 切实做
到即征即保”。 这一表述，再次
将社会的目光吸引到“中国养
老保障制度改革” 这一历史性
的重大话题上。

养老金发展年表———

1997 年
1997 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

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金制度。

1998 年
1998 年，中国半数省市养老

金收不抵支。
2005 年
2005 年，中国养老金基金空

账 已 达到 8000 亿 ， 且 每 年 以
1000 多亿规模扩大。

2010 年
截至 2010 年，国家养老金个

人账户本应有资产 19596 亿元 ，
实 际上 只 有 2039 亿 元 ， 导 致
17557 亿元的缺口将要由政府来
偿还。

2001 年到 2075 年
据世行一项估算 ， 从 2001

年到 2075 年 ， 中国养老金缺口
可能达 9 万亿人民币，目前对于
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估算，最乐观
的也认为缺口将达到 3 万亿人
民币。 （张雪弢 整理）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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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 9
月 20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我国进入老龄化
以来， 现在呈现着老年人口基
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
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 再加
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
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所
以养老问题异常的严峻， 成为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人民群众迫切期盼
的重大民生问题。 民政部按照
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来的老有
所养的战略目标和优先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意见， 确定下一步
要加大力度。

要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为引领， 提高科学化水
平。 坚持资金保障与提供服务
相结合， 着力解决老年人有钱
养老和有服务养老的问题。 坚

持居家、社区和机构相结合，更
加重视居家养老服务的设施、
信息网络平台和服务机构、服
务队伍的建设。 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和市场化运作， 更加
注重以需求为导向， 发挥市场
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作用。 同时， 还要坚持城乡统
筹，更加注重农村，坚持区域协
调发展， 更加注重中西部地区
发展，着力在优化布局、增量扩
面、完善功能、创新机制、提升
水平上实现突破。

坚持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推进年为抓手，加快进展。
民政部决定，在“十二五”期间
连续五年开展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推进年活动，并且启动敬老、
爱老、助老工程，这个工程有六
个计划作为支撑。 一是在大中
城市要建设一批集养老示范、

培训实训为一体的较大型的养
老机构，简称为“阳光计划”。二
是在区县一级， 每个区县要建
设一所以养老为重点、 兼具为
残疾人和孤儿服务的综合性的
服务设施，简称为“月光计划”。
三是在社区要建设为居家养老
服务的星罗棋布的站点， 简称
为“星光计划”。 四是在农村的
乡镇， 继续建设为五保老人服
务的五保敬老设施，简称为“霞
光计划”。 五是民政部去年开始
试点，今年逐步铺开，在农村建
设由村主办的互助养老的幸福
院，简称为“幸福计划”。六是在
各类养老机构和社区， 要配置
不同的康复辅具，简称为“福康
计划”。 这几项计划的实施，涵
盖了养老的不同层级和不同的
功能。 为了把它落到实处，民政
部还制定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监测指标体系， 随时对各
地的发展进行监控， 并且制定
了以奖代补的政策。

以加大投入和优惠政策为
动力，确保目标的实现。 在资金
投入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近年
来尤其是今年持续加大了投入，
从民政部到地方民政部门所掌握
的彩票公益金将有 50%用于养
老。 民政部还和国家开发行签署
了协议， 探索社会化投融资的渠
道， 今年国家开发行拿出 100 亿
低息优惠贷款，先试点，逐步扩大
规模。与此同时，民政部和国家发
改委正在起草关于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一个意
见，这个意见已经基本上成型，准
备报国务院审批发布。通过税收、
土地、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提
供优惠政策， 鼓励更多的民营资
本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

设，确保在“十二五”末，按照国家
确定的目标， 每千名老年人实现
30 张床位，全国总床位由现在的
357万张达到 660万张，每千名老
人由目前的 19 张床位提高到 30
张床位。

以提升能力和加强监管为
保障，确保服务水平的提升。 在
服务能力提升方面， 民政部着
重要加强人才的培养， 通过学
历教育和在职培训， 造就一支
尊老敬老、爱岗敬业、具有专业
化水平的养老护理员队伍。 同
时民政部也正在积极探索通过
时间储蓄志愿者服务时间的记
录， 来激励更多的人到养老服
务业中， 从事志愿者服务。 另
外， 民政部还将建立养老机构
的准入、监管和退出的机制，确
保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健康
发展。

民政部：加快养老服务步伐

我国养老保障的制度变迁

综述 政策解读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上海视察养老机构 （曹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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